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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控制人员违法吗怎么处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打新股会违规吗-股识吧

一、高分请教：关于拟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姓名的问题

1、没有公安部门当时出具的姓名变更文件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主要还是需要户口
所在地公安机关现时出具的证明文件，目的：一是对当时变更的事后确认，二是对
两个姓名为同一人的确认。
2、两个姓名的无犯罪记录主要是用作申报之用，顺便为之。
3、把这两个姓名当成两个同不的人处理等同于造假，即两个姓名本来只针对一个
人，当成两个不同的人处理无异于多造出一个假的人出来，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一
旦被查出来就可能构成有实质性障碍了。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及讨论。

二、2022证券从业人员违规购买股票怎么处罚

《证券法》第四十三条明确禁止证券公司从业人员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
有、买卖股票。
任何人员违反上述规定，均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三、

四、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打新股会违规吗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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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请教育一个有关证券法的问题：《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

个人认为应该是盈利。
从立法本意讲，是这些人利用内部消息进行短线交易而获得了非法利益，对其他股
民不公平，故法律规定将该部分收益收归公司所有。
如果连同本金也收归公司所有，就变成惩罚性的处理了，从立法本意上看不出有惩
罚的意思。
如果有此惩罚性的立法意图，公司法会规定类似的惩罚性条款。

六、上市公司操纵股价如何处罚

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操纵证券市场的，责令依法处理其非
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十万元的，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单位操纵证券市场的，还应当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股价交易注意事项在股市中，如果刚被套的时候割肉只用损失少许，可到头来实在
是顶不住了再割肉，反而损失了不少。
当本应持股待涨时却仓皇卖出，获利甚微。
持这种心态投资股票，通常结果总是亏多赢少。
股票不是涨就是跌，涨与跌的机率各占一半。
赚钱时除了弥补损失之外还有盈余，这样才能立足于股票市场。
假如在做出错误操作后却苦苦支撑，最终只能赔钱。
以上内容参考&nbsp；
人民网-北青报：对操纵股价行为要重拳惩治

七、急！上市公司高管违法问题法律咨询！！急！上市公司高管
违法问题法律咨询！！！！急！上市公司高管违法问

违法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挪用公司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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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
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
者进行交易；
（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
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
第一百五十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
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八、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被判处刑罚，还能IPO吗

需论证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的受刑罚行为对公司的影响。
如不存在影响的，可以IPO，案例如“新天然气”。

九、在公司，公司管理人员违法侵害股东利益时，股东有何种救
济权?

你好朋友，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公司股东、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损害公司利益、不得侵害其它股东的合法权
益，否则，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现代经济生活中，公司的运行、发展及公司中其它未参与经营管理股东的合法收益
的取得与保护，主要取决于公司管理层面有关人员的诚信与敬业。
而实践中，公司管理层面的相关人员无论是利用关联关系还是通过违法行为，损害
公司利益和损害其它未参与经营管理股东的合法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
原《公司法》只规定了相关管理人员的职责和义务，对具体违法行为的追究缺乏明
确的法律依据。
而2005年底修订后的新《公司法》则强化了对公司管理层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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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明确了公司管理层面各有关人员的民事法律责任。
这些规定具体为： 我国《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
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
利益；
”，第150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153条规定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
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从这些法条的具体内容来看，巳明确规定了公司股东及管理人员在履行管理公司
职责时，一旦滥用其手中权力或者利用其在公司中的有利身份地位损害了公司利益
或者其它股东的合法利益时，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现行《公司法》第113条还规定了公司董事对董事会决议错误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该条规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致
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
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
” 现代经济生活中，公司经营本身充满了风险。
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社会，公司控制股东和管理层确实无法保证其作出的决策万无一
失，那么，我们在分析公司控制股东和管理层面是否构成侵权责任时，必须谨慎，
避免对公司正常经营的不当干预。
判断公司控制股东和管理层面的行为是否适格，除了首先应将法律、行政法规和公
司内部章程作为判断标准外，还应从以下2个方面来考虑分析： 1、具有控制权之
股东和管理人员在行使职权或运用其影响力时，是否符合诚信义务之要求？诚信义
务基本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忠实义务，即行为时不得只一味追求自己的
利益最大化；
另一方面是在行事决策时的谨慎注意义务。
当具有控制权之股东和管理人员在行使职权或运用其影响力时，应当正确对待“自
己利益”“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三种利益，三种利益的位阶如何排序?
首先，应为公司利益优先于控制股东利益、其它股东利益，其次，对于控制股东利
益与其它股东利益的权衡，应为控制股东应将优先考虑其它股东利益。
只有达到以上标准，具有控制权之股东和管理人员的行为才符合“诚实信用”标准
。
2、合理的商业判断规则。
这一规则要求，具有控制权之股东和管理人员与某项交易或商业活动完全不存在任
何利害关系，并且有理由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全面、准确的信息，有正当理由相信
所作出的判断和决策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时，才能被认为是正当地履行了职责。
下面，我们结合本案具体情况，试析洪江公司行使管理职能的股东在解除与蓝天公
司正在履行的《委托经营合同》过程中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综上所述，在公司，
公司管理人员违法侵害股东利益时，公司管理人员违法行为己构成民事侵权，应依
法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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